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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普陀区教育学院

普陀区教育学院科研室对全区实施科研课题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保证普陀区教育科研课题规范、有效地开展，依据上海市教育委员会的有关要求和普陀区教育发展“十二五”规划的精神，在广泛听取意见的基础上，对2008年5月出台的《普陀区教育科研课题管理办法》再次进行修订，现将修订后的管理办法公布。本办法的解释权在普陀区教育局。
第二条  普陀区教育科研课题管理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普及与提高相结合”的原则，对课题的选题、申报、立项、过程管理、结题验收、成果鉴定、传播推广等提出相应要求。

第二章  组 织
第三条 普陀区教育科研领导小组根据上级工作要求和我区教育改革发展现状，对全区教育科研课题规划提出指导性意见，对课题的立项和结题进行审批，对优秀成果进行表彰奖励。

第四条  普陀区教育学院对全区教育科研课题进行规划和日常管理。

第五条 建立普陀区教育科研专家库。专家库成员分成若干个专家组，对普陀区教育科研课题进行评审和指导。

第三章   类型与选题
第六条  普陀区区级课题分为重大项目、重点课题、一般课题和个人课题四种类型。
重大项目以牵动我区教育改革和发展全局的重点、难点、热点问题为主攻方向，一般由教育局、教育学院或教育局直属机构牵头，组织多个单位（部门）共同研究。重大项目可以分解为若干项子课题，其子课题可以作为区级一般课题立项。
重点课题针对普陀区各类教育机构转型发展中需要探究的重点问题，一般由局属部门专业人员、学校领导或在全区有一定影响力的特级教师或学科带头人主持。重点课题研究时间不超过三年。
一般课题针对教师在教育教学实践中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需要总结的特色经验、需要完成的特定任务，一般由学校领导或骨干教师主持。一般课题研究时间不超过两年。
个人课题聚焦于教师工作实践中某一类具体问题，尝试应用规范的研究方法。个人课题研究时间不超过一年。
第七条 国家级及教育部（重点、一般、青年基金）课题、上海市教委批准立项的市级（重点、一般、规划）课题均参照区级重点课题管理要求；上海市教委各业务部门立项的各类课题、市一般学术团体课题、国家规划课题的子课题等，参照区级一般课题管理要求。
第八条 对于亟需解决的研究问题或特殊项目，可由教育科研管理部门发布课题招标信息，以商议、指定等形式组织项目组，确立为招标课题。
第四章 申报与评审
第九条  区级课题可参照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课题指南，结合自身需要进行选题。
申报区级重点课题和区级一般课题应填写“普陀区教育科学研究课题申请书”，主持人和课题组成员总数不超过11人。区级重点课题申报前需经过前期论证，论证由课题组自行组织，至少一位具备较高研究水平、熟悉该领域研究情况的专家提供论证意见。
申报区级个人课题应填写“普陀区教师个人课题申请书”。
招标的一般课题应填写“普陀区教育科学研究课题申请书（招标）”，招标的个人课题应填写 “普陀区教师个人课题申请书（招标）”。具体办法按招标通知的要求。
第十条  申请人所在单位应对申报人的资格进行复核，对本单位的申请项目进行筛选，并承诺提供研究条件和承担课题管理职能及信誉保证。
课题申报采用网上申报形式。填写好的申请书电子稿由各单位科研室负责上传到普陀区教育科研网的课题申报栏目中。普陀区教育科研网的课题申报系统全天候开放、接受课题申报资料。
第十一条  区教育科研管理部门每年1月份对上一年的课题申报资料进行统计、汇总，根据申请项目的数量和研究领域，组成若干个评审组，聘请专家进行评审。评审采用专家审阅、打分，评审组集体评议的办法。
第十二条  区教育科研管理部门将评审组集体评议意见结果汇总，报区教育科研领导小组审批。批准立项的课题由普陀区教育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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